
國立高餐大附中高中部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節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暨調查表 

親愛的餐管三及觀光三家長您好： 

為加強學生學習成效，提升本校良好讀書風氣，本學期將辦理第 8 節輔導課程，協

請各位家長支持與協助，鼓勵學生踴躍參加。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。 

(二)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。 

二、目的：積極提升本校學生讀書風氣，提高學習成效，增進升學競爭力，並落實證照

制度，習得ㄧ技之長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高中部學生(須檢具家長同意書，自由報名參加）。 

四、輔導日期、時間：115/ 02 / 26(週四)~115/ 04 / 23(週四)，統測後不上第八節，每週四

16:15~17:05。 

五、課程內容規劃：英文。 

六、費用： 

    (一)輔導課收費依國教署規定收費上限 35 元/節，預定開課 9 節，將依照下學期行事

曆安排做實際調整，9 節×35 元/節=收費上限 315 元(費用視參加人數調降)，將

會納入下學期的註冊單中繳費。另外，為能支應辦理輔導課相關費用，若班級

參加人數未達 15 人則不開班。 

(二)為保障授課品質及多數同學權益，輔導課期間，除因學校之公假致使無法上課將

依堂數退費外，其它狀況均不允以退費。 

七、上放學期間請家長負責注意學生安全事宜及生活常規。 

八、本計畫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條請沿線撕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中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節課業輔導調查表回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 座號        學生               

    □同意參加第 8節課業輔導課，並配合學校上課規範。 

    □不同意參加第 8節課業輔導課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5   年   01   月   06  日 

調查表請於 115 年 01 月 16 日（五）中午前繳交給各班導師，並請各班導師

於 01月 16 日當日下班前交至教務處教學組。 

 



國立高餐大附中高中部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節課業輔導實施計畫暨調查表 

親愛的烹調三家長您好： 

為加強學生學習成效，提升本校良好讀書風氣，本學期將辦理第 8 節輔導課程，協

請各位家長支持與協助，鼓勵學生踴躍參加。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。 

(二)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。 

二、目的：積極提升本校學生讀書風氣，提高學習成效，增進升學競爭力，並落實證照

制度，習得ㄧ技之長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高中部學生(須檢具家長同意書，自由報名參加）。 

四、輔導日期、時間：115/ 02 / 24(週二)~115/ 04 / 21(週二)，段考日及統測後不上第八節，

每週二 16:15~17:05。 

五、課程內容規劃：觀光導論。 

六、費用： 

    (一)輔導課收費依國教署規定收費上限 35 元/節，預定開課 8 節，將依照下學期行事

曆安排做實際調整，8 節×35 元/節=收費上限 280 元(費用視參加人數調降)，將

會納入下學期的註冊單中繳費。另外，為能支應辦理輔導課相關費用，若班級

參加人數未達 15 人則不開班。 

(二)為保障授課品質及多數同學權益，輔導課期間，除因學校之公假致使無法上課將

依堂數退費外，其它狀況均不允以退費。 

七、上放學期間請家長負責注意學生安全事宜及生活常規。 

八、本計畫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5   年   01   月   06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條請沿線撕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中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節課業輔導調查表回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 座號        學生               

    □同意參加第 8節課業輔導課，並配合學校上課規範。 

    □不同意參加第 8節課業輔導課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5   年   01   月   06  日 

調查表請於 115 年 01 月 16 日（五）中午前繳交給各班導師，並請各班導師

於 01 月 16 日當日下班前交至教務處教學組。 

 


